
  

 

合伙开公司协议 

甲方：                          身份证： 

乙方：                          身份证： 

为了规范合伙企业的行为，保护合伙企业及其合伙的合法利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甲、乙

双方本着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签订本协议。 

一、甲乙双方共同自愿合伙经营（店名）       地址：             

本合伙出资共计人民币肆万元整，其中甲方投资叁万元，乙方投资壹

万元。店内所有财产为双方共有，按出资比例分配。合伙期间各合伙

人的出资视为共有财产，不得随意请求分割。合伙终止后，各合伙人

的出资视为个人所有，届时予以返还。合伙企业存续期间，合伙人的

出资和所有以合伙企业名义取得的收益均为合伙企业的财产，其合法

权益受法律保护。 

二、本合伙依法组成合伙企业，需办理经营许可证和工商登记等。合

伙双方本着共同经营，共同劳动，共担风险，共负盈亏的宗旨精诚合

作。店内盈余（除去一切费用后）平均分配，店内债务同样比例共同

承担。 

三、经营职责：共同经营中，由甲方负责进货支出和费用支出（费用

有：房租、消耗用品、人员工资、各种招待费用等）即现金管理，并

建立专用账户，任何支出由乙方签字确认后入账。由乙方负责店内经

营和货物管理，即账目管理。乙方必须将当天营业额全额存入专用账

户用于各种开支，并结算当天营业利润交予甲方入账。任何一方不得



  

 

在店内取走现金和货物，如需取用货物需做好相应的记录。经营中，

甲乙双方对未经对方同意赊销出去的货物，由经手人（一个月内）负

责全额收回，造成损失，由经手人全额承担赔偿。另在经营过程中，

每月双方共有 1000 元的招待费用共同支出。 

四、盈余结算：店内盈余每月末（盘货）结算一次，除去一切开支后

甲乙双方平均分配税后利润，剩余利润按合伙人出资比例分配。在结

算中如出现应有现金与现有现金不符，由甲方全额赔偿，如出现应有

货物与现有货物不符，由乙方全额赔偿。 

五、纠纷处理：如甲乙双方发生纠纷，不能共同经营的情况下，由双

方共同协商（签署另外协议），可将本店交予一方经营，经营方应按

期支付另一方一定的经营利润，（具体数额由双方协商并签订协议）

以年结算支付。经营中选择经营一方在未经另一方同意的情况下不得

转让本店，如造成损失由经营方全额赔偿另一方，并视转让无效。 

六、退伙：合伙人可自由退伙，依据合伙开店协议，按照自愿、平等、

公平、诚实的原则，由双方共同协商赔偿事宜做好财产、债务分割并

签订退伙协议。如转让股权必须转让给合伙人，不得转让第三方（如

转让第三方视为无效转让）。如协商不成，可诉诸当地法院。 

七、本协议未尽事宜可出具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同样有效。 

八、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从签订之日起生效。 

 

合伙人（甲方签字）：                合伙人（乙方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